
6.1.2—133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

【事项名称】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

【申请条件】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

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省、自治区、直辖市对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关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二款

【办理材料】

1.自主申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灵活就业人员：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社会保险费缴费申报表（适用灵活就业人员）》 2份

2.依据社保经办机构核定应缴费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灵活就业人员：

序号 材料名称 数量 备注

1 《社会保险费核定通知单》 2份

3.有其他特殊情形的，缴费人需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办理地点】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办理，具体地点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

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机构】

主管税务机关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办理时间】

即时办结



【联系电话】

主管税务机关对外公开的联系电话，可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办理流程】

【缴费人注意事项】

1.缴费人对报送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

2.文书表单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下载中心”栏目

查询下载或到办税服务厅领取。

3.缴费人使用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条件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

4.缴费人提供的各项资料为复印件的，均需注明“与原件一致”并签章。

5.依据社保经办机构核定数据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灵活就业人员，当税务机关信息系

统可以接收到社保经办机构核定的应征数据时，免于资料报送。缴费人可签订社会保险

费银税三方（委托）划缴协议，到期自动划扣应缴费款，无需再行申报。

6.各省应以本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

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核定社保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

7.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可以在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

平均工资的 60%至 300%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不超过 20%，

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比例由各统筹区确定。

8.缴费人通过税务机关信息系统完成申报缴费的，可以申请开具社会保险费缴费证

明。税务机关出具的缴费证明，不体现社保部门的退费结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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